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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建筑〔2016〕62 号

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《厦门市建设工程施工
合同履约监督检查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建设局、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：

为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约监督管理，建立对建设

工程施工合同履约行为的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，规范监管行为，

促进参建各方落实对项目的履约责任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厦门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约监督检查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厦门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约监督检查实施办法（

厦门市建设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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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行）

2.厦门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约检查情况表

3.合同履约施工单位人员签到表

4.合同履约监理单位人员签到表

5.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企业合同

履约行为评价表

厦门市建设局

2016 年 7 月 14 日

抄送：省住建厅，市质安站，各建设工程参建单位。

厦门市建设局 2016 年 7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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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建设工程合同履约监督检查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，建立随机抽查机制，

推进信用监管体系建设，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约行为监督管

理，实现监督检查工作常态化、程序化、制度化，保障建设工程

质量和安全文明生产。现根据《厦门市建筑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施

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福建

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企业合同履约评价标准》、《厦

门市建设局行政监督检查制度规定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监督检查，是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

委托的机构，依据国家、省和本市有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约管

理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、专项整治要求等，对参建各方主体

行为、合同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所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施工合同履约行为的监督检查活动。

市建设局负责组织对市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

工合同履约行为进行市级监督检查，委托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

（以下简称“市造价站”）具体实施监督检查工作。各区建设局

及其委托的机构负责区管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，具体监督检

查方案由各区建设局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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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市造价站成立市管工程施工合同履约行为检查督查

组，负责日常监督检查。市造价站一名站领导带队，成员由市造

价站相关工作人员组成，督查组分若干小组，每个小组不少于2

人，负责组织实施，市建设局根据工作计划和阶段性专项工作要

求派人参与。

第五条 施工合同履约行为检查项目从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

信用综合评价网络系统应评价的工程项目中随机抽取，每周每个

小组抽取不少于4个项目。省市重点项目优先抽取。

第六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合同履约行为检查主

要包括以下内容 ：

（一）施工合同备案情况

（二）合同履约情况

（三）农民工权益保障情况

（四）工程款支付担保、工程履约担保情况

（五）工程进度款支付情况

（六）大型施工设备使用情况

（七）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的使用情况

（八）专业分包工程合同履约情况

（九）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到位情况

（十）违法转包、分包行为

第七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合同履约行为检

查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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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确定受检工程项目；

（二）检查告知：项目抽取后由督查小组长提前一天通知建

设、施工及监理等主体,并告知检查时间、检查要求及备查资料

等；

（三）实施合同履约行为监督检查；

（四）记录检查情况；

（五）检查组根据检查情况形成处理意见；

（六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检查情况。

第八条 检查人员应当场填写《厦门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

约检查情况表》,并要求受检单位现场负责人员在检查表格上签

字确认。

第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实施监督检查

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一）要求受检单位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；

（二）进入受检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；

（三）就监督检查事项询问有关人员；

（四）采取记录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相、复印等方式收集相关

材料。

第十条 检查组应根据检查发现问题的严重程度，对照《福

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企业合同履约行为评价标

准》，确定扣分的子项及分值，及时在省系统中录入；涉及不良

行为的，应当依据我局制定的不良行为记录标准予以记录处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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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还应提出书面整改要求。书面整改要求分为（一）责令改正；

（二）责令改正并扣分；（三）责令改正、扣分、记录企业不良

行为并约谈企业负责人；（四）责令改正、扣分、记录企业不良

行为、约谈企业负责人并立案查处等。

第十一条 每月月底，市造价站组织全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

履约行为监督检查工作内部点评会，通过点评，分析监督检查工

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，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。

第十二条 每月月初，市造价站负责汇总上月监督检查情况

报市建设局，市建设局根据监督检查情况形成通报，市造价站根

据通报情况约谈上月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项目的企业负责人，听取

其改进管理措施的汇报并提出监管要求、市建设局派人参与。

第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机构工作人员玩忽

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，依法追究行政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